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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按“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建设焦炉烟气余热利用 

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项目合作概述 

为进一步加大公司节能、环保力度，提高焦炉烟气余热的综合利用效率，经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二○一七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与山东中移能节能

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移能公司”）按照“合同能源管理”模式

就本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山西宏安焦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安焦化”）

焦炉烟气余热利用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进行合作。 

本项目是指公司及宏安焦化厂区内的 1组 2×65孔和 1组 2×55孔 6米顶装

焦炉的烟气项目，具体为两组焦炉的焦炉烟气循环利用项目、焦炉烟气脱硝项目、

焦炉烟气余热利用项目三个子项。中移能公司负责投资建设本项目，总投资估算

为 5,350 万元，工程预计不晚于 2018 年 4 月底投入运行。中移能公司通过合同

确定的节能效益分享方式收回项目建设投资及利润。节能效益是指本项目利用公

司焦炉烟气余热资源生产的蒸汽的经济价值。节能效益分享期为自烟气余热利用

子项目和脱硝、废气循环建成通过试运行合格，能够正常产生蒸汽起 6.5年（78

个月）。分享期总蒸汽量为 124万吨，结算价格为 85元/吨，本公司共需支付中

移能公司总费用为 10,540 万元。节能效益分享期结束，且双方结清节能效益款

之后次日，中移能公司将本项目资产所有权无偿移交给本公司。 

本次项目合作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项目合作主体的基本情况 

中移能公司是一家集相变蓄热、节能投资、工程总包、环保运营等多种业务

于一体的综合性节能服务公司，注册资本 10,775 万元，注册地为济南市槐萌区

美里湖办事处美里湖南路 1号，法定代表人为于静。公司于 2014年 10 月被国家



科技部评审通过为高新技术企业；2015 年 1 月正式改制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股票于 2015年 6月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正式挂牌。截至 2016

年底，该公司总资产为 26,159.32万元，净资产为 11,560.63万元，全年实现营

业收入 9,539.70万元，净利润 1,412.56万元。 

三、合同能源管理合同的主要内容 

（1）中移能公司应当按照合同规定及合同附件《技术协议》规定的技术标

准和要求，自行出资完成本项目的方案设计和建设，包括：项目设计、地质勘探、

土建工程、设备成套、材料供应、安装施工、工程管理、调试、工程验收等工作。

焦炉烟气循环利用工程、焦炉烟气脱硝工程由中移能公司承担质保责任，质保期

为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一年。 

（2）本项目的节能收益以蒸汽收益与本公司结算，中移能公司开具国家规

定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的正规发票，价格为 85元/吨，蒸汽流量以外送蒸汽主管

流量计为准。蒸汽年预计产量为 19.08万吨，效益分享期 6.5年，分享期总蒸汽

量为 124万吨，效益分享期内本公司共需支付中移能公司总费用为 10,540 万元。 

（3）在合同到期且本公司付清合同下全部款项之前，本项目下的所有由中

移能公司采购并安装的设备、设施和仪器等财产的所有权属于中移能公司。合同

顺利履行完毕之后，该等项目财产的所有权将无偿转让给本公司。 

（4）在节能效益分享期内，中移能公司应无条件同意本公司提前购买本项

目，收回项目所有权。收购金额=投资额未付部分×（1+2%） 

投资额未付部分=总投资额 5350万元—累计每月偿还本金 

每月偿还本金=每月结算额—运营成本—当月利息 

（5）违约责任：如本项目内三个子项目建设完成并验收合格后，因本公司

违约造成合同解除的，或因本公司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尤其是节能环保方面

的法律法规），造成项目中断和停止，且未能在 50 日内解决的，中移能公司有

权解除合同，并要求本公司按照上述提前购买本项目的相关条款赔偿其损失。如

中移能公司违反合同义务、责任，则本公司有权要求中移能公司减少合同期内的

节能效益，直至本公司的损失得以全部弥补，或要求中移能公司直接赔偿损失。 



如中移能公司未按合同约定时间建成项目并投入运行，每延期一日承担总投

资额万分之四的违约处罚；如超过合同约定一个月则按投资总额的日万分之十处

罚；如延后两个月仍未建成投运，则本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除执行万分之

十的处罚外，并要求中移能公司赔偿给本公司造成的全部损失。若因本公司原因

导致延期，则投运时间相应后延。 

（6）保证担保：为保证本项目合同的正常履行，山西万狮京华（维景国际）

大酒店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在合同项下可能承担的全部债务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四、本次项目合作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利用公司焦化厂区内焦炉烟气余热资源，并通过合同能源管理模式由

第三方筹建，一方面符合国家节能、环保政策，另一方面，能有效提高公司焦炉

烟气余热的综合利用效率，实现较好的经济效益。 

特此公告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 


